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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志願服務計畫  

113 年 4 月 24 日訂定  

一、  依據  

(一 ) 志願服務法暨相關規定。  

(二 ) 113 年度臺北市政府志願服務工作計畫。  

二、  計畫目的  
為匯集志願服務者之力量輔助役政工作推動，促進社會參與，

提升役政效能，強化役政關懷，本局依循聯合國「良好健康

與福祉」、「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」之永續發展目標，訂定

「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志願服務計畫」（以下簡稱本計畫），

進而實現本局「提供全方位優質役政服務」之願景，並提升

志願服務參與人數成長率、高齡志工參與率及高齡者靈性照

顧為目標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 
三、  辦理單位  

臺北市政府兵役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。  
四、  實施期間  

自核定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 
五、  服務內容及時段  

民眾引導、簡易諮詢、活動協助、行政與庶務支援等服務事

項。每班次至少連續服務 3 小時以上。  
六、  召募及甄選  

(一 ) 凡對役政工作有興趣之在學學生、社會人士、高齡長者或本

局退休同仁，具服務熱忱，志願協助本局辦理指定服務事項

者，均可報名參加本局志願服務人員（以下簡稱志工）之召

募。  
(二 ) 本局志工採不定期召募方式，志工之甄選，由本局安排報名

者進行面談，了解其服務動機、個人專長、興趣及可提供服

務時段。  
(三 ) 通過面談錄取者須完成志工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，始能成為

正式志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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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 教育訓練  
(一 ) 基礎訓練  

1. 基礎訓練課程依衛生福利部規定，新進志工均須參加，計 6
小時，課程內容如下：  

(1)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。  
(2)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。  
(3)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。  

2. 志工可選擇參加本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辦理之實體課程或至

臺北 e大完成線上課程。  
3. 已完成基礎訓練者，得提繳受訓證明，免參加基礎訓練。  

(二 ) 特殊訓練  
為強化志工服務知能，協助志工熟悉服務役政工作，已完成

基礎訓練之新進志工，應至臺北 e 大完成「役男體複檢實務

作業解析」訓練課程。  
(三 ) 專業訓練  

為提升志工服務效能，由本局視實際需要，不定期自行辦理

或參與其他機關辦理之各項專業訓練課程。  
(四 ) 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之新進志工，得向本局申請並由本

局發給志願服務證及志願服務紀錄冊（以下簡稱服務證及紀

錄冊）。  
八、  組織及分工  

(一 ) 志工業務單位  
本局秘書室為志工業務單位，負責訂定年度志願服務計畫、

編列預算經費、辦理志工召募甄選、教育訓練、差勤管理、

志工會議、服務證及紀錄冊發給、服務時數統計登錄、補助

核銷、意外保險投保、獎勵表揚、志願服務評鑑等工作事項。 
(二 ) 志工運用單位  

本局各科、室、中心為志工運用單位，指派專人擔任輔導員

辦理志工服務管理及輔（督）導考核，並協同志工業務單位

辦理志願服務評鑑等工作事項。  
(三 ) 志工組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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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志工組織名稱訂為「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志願服務隊」（以

下簡稱志工隊），設隊長、副隊長各 1 名，由全體志工共同

推選，任期 1 年 1 任，得連任。如志工隊總人數未滿 20 名，

不設隊長、副隊長。  
九、  服務管理  

(一 ) 差勤管理  
志工應依排定之服務輪值表按時服勤，如不克到勤，應自行

協調其他志工換班或代班，並通知志工業務單位；如無法換

班或代班仍需請假者，至遲應於服勤日前 1 日，向志工業務

單位完成請假手續。未完成請假手續且未到勤者，以缺勤紀

錄。全年缺勤累計超過 3 次，由志工業務單位通知志工辦理

離隊並收回服務證及工作背心。  
(二 ) 服務管理  

1. 志工服務時應穿著工作背心，配掛服務證，以資識別身分。  
2. 志工每次服務完畢須填寫服務紀錄表，記載內容包括服務日

期、時間、地點、項目及內容等事項，經志工運用單位輔導

員簽認服務時數後，每月彙送志工業務單位統計登錄服務時

數。  
3. 志工應遵守本局及服務處所各項規定，並接受輔導員之督導。 
4. 志工運用單位應提供必要值勤資訊，並由輔導員負責志工之

輔導。  
5. 志工運用單位應依照志工之工作內容與特點，確保志工在安

全環境下進行服務。  
(三 ) 服務證及記錄冊管理  

1. 服務證僅作為志工服務識別之用，不作其他用途使用。本局

對不適任之志工，得收回其服務證註銷其證號。  
2. 服務證及紀錄冊由志工使用及保管，不得轉借、冒用或不當

使用；有前述情事者，本局將予糾正並註記，其服務紀錄不

予採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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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志工轉換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時，紀錄冊應繼續使用，有損壞

或遺失情事者，得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管理辦法之規定

申請補發。  
(四 ) 志工會議召集  

每年至少召開1次志工大會，討論志願服務工作執行情形及志

工隊相關事務分享，以增加志工向心力。  
十、  保險與福利  

(一 ) 保險  
本局應為志工投保意外傷害保險。  

(二 ) 福利  
本局得視經費狀況酌予補助志工交通費及誤餐費。  

十一、  志工申訴  
(一 ) 志工服勤如發生爭議，應向志工隊長即時反映，若未獲改善，

由志工隊長與志工督導共同商議爭議改善方案，若仍未獲改

善，可填具申訴表向本局提出申訴。  
(二 ) 本局受理志工申訴後，得視申訴情節輕重召開會議進行討論，

並邀請爭議事件當事人出席陳述相關事實，以進行客觀之評

斷。  
十二、  考核及獎勵  

(一) 考核 
1. 志工之考核分平時考核及年度考核，內容包括出勤情形、服

務態度、參加訓練及團隊精神等項目，平時考核由志工運用

單位於每月 15 日前，完成上月考核作業；年度考核由志工運

用單位於 12 月 15 日前完成考核作業，作為辦理續聘及獎勵

之依據。  
2. 志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按其情節輕重，分別予以規勸及

警告，倘仍未見改善，由志工運用單位通知志工辦理離隊，

並通報志工業務單位。情節重大者，除依志願服務法之規定

處理外，如另須負法律責任，則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。  
(1) 不法、不當之行為，致影響本局聲譽、形象或民眾權益者。 
(2) 不接受輔導員之督導，舉止態度粗暴者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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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其他服務情形欠佳或不適任之情事者。  
(4) 其他重大違失經簽請核可停止其服務資格。  

(二) 獎勵 
1. 志工年度服務時數滿100小時以上且表現良好，由本局頒給感

謝狀。  
2. 志工服務年資滿 3年，且服務時數達 300小時以上，並領有志

願服務紀錄冊者，得檢具證明文件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申請

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。  
3. 志工服務時數達中央或臺北市志願服務獎勵辦法之獎勵標準

並持有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者，可依前述志願服務獎勵辦法

相關規定申請獎勵。  
4. 年度內服務成績優良或有特殊優良事蹟者，於本局局務會議

或役政業務會報中予以公開表揚。  
十三、  宣導與行銷  

(一 ) 宣導目標  
1. 結合民間力量，充實本局志願服務人力資源，透過多元社會參

與方式，期提供永續服務。  
2. 建立學習型團隊組織，實踐服務利他精神，深化志願服務成

效。  
(二 ) 行銷策略  

1. 透過本局役政活動，使社會大眾了解本局志工團體的組織願

景與服務目標，以期擴大參與。  
2. 運用網路資源，宣傳志願服務推行成果，提高能見度。  

十四、  經費來源  
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  

十五、  其他  
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 

十六、  附件  
(一 ) 志願服務人員基本資料表。  
(二 ) 志願服務人員召募面談評核表。  
(三 ) 志願服務人員服務紀錄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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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志願服務人員平時考核表。  
(五 ) 志願服務人員年度考核表  
(六 ) 志願服務人員申訴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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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志願服務人員基本資料表 

姓名： 性別  □男 □女 生日：  年   月   日 

身分證字號： 婚姻狀況：□已婚 □未婚 

地址：  

電話：公/               宅/             手機/ 

電子信箱：  

教育程度：□研究所□大學□專科□高中職□國中□國小及以下 

職    業：□軍  □公  □教  □商  □服務業  □學生  □家管 

 □退休□無  □其他＿＿＿＿ 

參與社會（志工）服務情形： 

 

興趣專長： 

語言能力：□國  □台  □客  □英 □日 □其他＿＿＿＿ 

可提供服務時段 

時間/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

上午        

下午        

初次 

訪談記錄 

 

錄取 

記錄 

日期： 志工編號： 運用單位： 

（粗框內欄位，由本局相關人員填寫，請勿填寫） 

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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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志願服務人員召募面談評核表 
 

受評人員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面談日期： 

面 
談 
內 
容 

一、面談者簡介單位服務內容與服務時間。 
二、基本性格評估 
1.參加此次志願服務工作行列原因? 
2.如何得知召募消息？是否有親友在本局擔任志工？ 
3.談談對服務單位、工作內容及對自己之期望。 

評 
核 
分 
數 

請就上列各問題回答中，觀察來談者之表現，加以評核下列各項目。 

1. 參加志願服務之動機（20分）： 
（態度是否積極？動機是否純正？） 

分 

2. 溝通能力方面（40分）： 
（口語清晰、組織能力、能清楚表達思想能正

確了解對方的意思。） 
分 

3. 態度方面（40分）： 
（誠懇的、交談間是否有壓迫感。） 

分 

總評分 分 

總 
結 

□錄取 □備取 □不予錄取 

面談人員 志工業務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

  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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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志願服務人員______年______月份服務紀錄表 

志工姓名： 

服務 

日期 

志工 

簽名 
服務處所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

受服務 

人次 

服務 

時數 

輔導員 

簽章 

交通及

誤餐費 

運用 

單位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(表格不足請逕自延伸) 
使用說明： 
1. 志工值勤完畢後請填寫服務紀錄表之服務日期並簽名 (粗框內欄位 )，填寫完成交由輔導員簽認服務時數。 
2. 志工運用單位於當月 10 日前，彙整上月服務紀錄表送交志工業務單位辦理志工服務時數登錄、交通及誤餐費發放作業。  

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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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志願服務人員平時考核紀錄表 

志工 
姓名  

運用 
單位  

服務 
年月 

  年   月 

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備註 

出勤情形 
1. □依排定之服務輪值表到勤服務 
2. □無遲到早退情形 

 

服務態度 

1. □穿著工作背心及配掛識別證 
2. □主動、愛心、耐心、真誠的服務 
3. □親切的服務態度 
4. □遵守機關規定，嚴守服務紀律 
5. □嚴守志工分際，不做越矩事情或

勉強做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事 
6. □尊重受服務者的人格及隱私 
7. □接受志工輔導員的輔導與指導 

 

團隊精神 
1. □真誠合作，維護團隊和諧氣氛 
2. □不爭功記利，維護團隊榮譽 
3. □不藉機從事私益行為 

 

服務優良事蹟或 
異常情形紀事 

 

輔導員 志工運用單位主管 

  

填表說明： 

1. 請依考核項目紀錄志工服勤狀況，如符合考核內容，請於空格內打勾。如有備註/優良/異常

紀事，請確實填寫發生日期。 
2. 為簡化作業，每位志工每月僅需填寫 1 張，如參與不同輔導員之服務班別，上開志工考核

項目，採所有輔導員綜合評核之結果，各輔導員均須核章。 
3. 志工運用單位於當月 10 日前，將上月平時考核紀錄表送志工業務單位彙整，俾利辦理年度

考核及續任作業。

附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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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志願服務人員_____年度考核表 

志工

姓名   考核日期   年   月    日 

考核項目 考核內容 評分 備註 

出勤情形 
25% 

1. 參加服務的時數及次數 
2. 依排定之服務輪值表到勤服務 
3. 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
4. 準時或遲到早退情形 

  

服務態度 
45% 

1. 穿著工作背心及配掛識別證 
2. 主動、愛心、耐心、真誠的服務 
3. 親切的服務態度 
4. 遵守機關規定，嚴守服務紀律 
5. 嚴守志工分際，不做越矩事情或勉強做

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事 
6. 尊重受服務者的人格及隱私 
7. 接受志工輔導員的輔導與指導 

  

參加訓練 
15% 

1. 積極參加各種教育訓練 
2. 認真學習，主動發問 

  

團隊精神 
15% 

1. 真誠合作，維護團隊和諧氣氛 
2. 不爭功記利，維護團隊榮譽 
3. 不藉機從事私益行為 
4. 踴躍出席志工會議 

  

特殊優良事蹟   
加總分

1~5 分 
總分 

(上限為 100) 
 

綜合評語  

考核結果 □ 續聘 
□ 停止服務 

輔導員 志工運用單位主管 志工業務單位 機關首長 

    

 

附件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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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兵役局志願服務隊志工申訴表 

 

申訴日期  申訴方式  □現場申訴 □電話申訴 □ LINE 申訴 

申訴人 

基本資料 

志工姓名  

連絡電話  

申訴內容  

申訴回覆  

志工督導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

   

 

附件 6 


